附件3

庄河市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项目
2025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根据《大连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中央 2025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资金的通知》（大财指农〔2024〕9008号）、《大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》（大财指农〔2025〕504号）文件精神，2024-2025年上级分两批次下达我市中央2025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资金300万元和396万元，用于农村村容村貌改造、村内坑塘沟渠建设等公益事业。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第一批农综改项目300万元，根据大连市局工作要求，我市优先支持乡村振兴补短板重点镇、示范带建设的乡镇的建设需求。我市印发《庄河市2025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项目实施方案》，在光明山、王家、石城、蓉花山4个乡镇实施，共涉及10个村，其中每个村奖补约30万元，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小广场、新建排水沟渠、亮化等；第二批农综改项目396万元，我市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庄河市2025年中央农村综合改革农村公益事业建设项目的通知》，进一步明确了建设范围、奖补对象和实施要求。在大郑镇宏发村、明阳街道大崔村、城山镇金房村等13个村实施第二批农村综合改革项目，其中每个村奖补约30万元。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亮化、新建农桥、板涵、排水沟等。
综上，我市共实施了23个项目，覆盖17个乡镇街道、23个行政村，所有项目均在要求时间内完工并验收合格。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第一批项目应奖补光明山等4个乡镇共300万元奖补资金。2025年9月，我市通过资金专项调，申请了270万元奖补资金。资金到位后，我市第一时间拨付给项目乡镇，拨付率为100%。2025年12月，我市再次通过资金专项调，申请了30万元项目尾款，截止目前财政部门尚未拨付。
第二批项目应奖补大郑等13个乡镇共396万元奖补资金。2025年12月，我市通过资金专项调，申请了396万元奖补资金。2026年2月，拨付301万元，拨付率为100%。截止目前还有95万元已申请，未拨付。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总体目标为持续推进农村公益事业建设(村容村貌改造、坑塘沟渠建设等)，不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。2025年底，全市区需完成村内公益设施建设数量不少于23个。
我市全年实际完成情况为完成村内23个公益设施建设，主要包括村内亮化、新建农桥和边沟等内容。通过项目村的引领示范作用，持续推进农村公益事业建设，提升村容村貌，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。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1.产出指标4个，完成4个，未完成0个
（1）数量指标1个，完成指标1个，未完成0个
指标值：支持村内公益设施建设数量≥23个，完成值：2025年底全市实际完成23个村内公益设施建设数量。
（2）质量指标1个，完成指标1个，未完成0个
指标值：村内公益设施建设验收合格率为100%，完成值：2025年底全市村内公益设施建设实际验收合格率为100%。
（3）时效指标2个，完成指标1个，未完成1个
指标值：中央财政资金下达及时性为100%，年度村内公益事业建设任务基本完成。完成值：2025年底全市资金下达率82%，村内公益事业建设任务基本完成。已向财政部门申请，但未拨付。下一步将积极协调财政部门拨款。
2.效益指标3个，完成3个，未完成0个
（1）社会效益指标1个，完成指标1个，未完成0个
指标值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备，完成值：2025年底全市已逐步完备。
（2）生态效益指标1个，完成指标1个，未完成0个
指标值：农村生态环境有效改善完成值：，2025年底全市生态环境有效改善。
（3）可持续影响指标1个，完成指标1个，未完成0个
指标值：农村公益事业滚动项目库基本建立,完成值：全市农村公益事业项目库已建立。
3.满意度指标1个，完成1个，未完成0个
指标值：项目区农民满意度、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均≥90%，完成值：项目区农民满意度、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均＞90%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[bookmark: _GoBack]和财政加强沟通争取早日拨付资金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2025年完成了各项绩效考核任务，并按照项目实施方案要求进行公开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。
六、附件
2025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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